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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杨金路北、景泰路西410105018010GB00024W00000000号一宗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咨询
· 委托人：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询价函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杨金路北、景泰路西410105018010GB00024W00000000号一宗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本次咨询对象为郑州启迪置业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杨金路北、景泰路西410105018010GB00024W00000000号一宗商务金融用地。受让方郑州中鑫云谷手机科技园有限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该宗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2017年11月10日与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101002017B08628]及附件，后于2017年11月30日将受让人变更为郑州启迪置业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3月19日，咨询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豫（2018）郑州市不动产权第0275634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郑规地字第410100201809014号]，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咨询对象地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红线内场地平整。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3月19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人要求，结合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咨询对象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土地终止日期为2058年2月8日，截至咨询时点，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6.91年。
2.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66783.28平方米，拟建建筑面积以委托人提供的《商务金融地块指标及售价情况》为依据，合计为224958平方米（不含人防）。
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详见下表，各用途拟户内毛坯交付。
	类别
	项目类型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
	标准研发办公（自持转销售）
	39542.00 
	39542
	0

	
	小高层办公（可售）
	70304.00 
	70304
	0

	
	花园办公（自持转销售）
	16900.00 
	16900
	0

	
	产业配套（自持转销售）
	27037.00 
	27037
	0

	
	产业配套（暂定商铺，可售）
	13175.00 
	13175
	0

	
	地下非人防车位
	56000.00 
	0
	56000
（1886个）

	
	小计
	222958.00 
	166958.00 
	56000.00 

	非经营性
	设备及其他
	2000.00 
	0
	2000

	
	小计
	2000.00 
	0
	2000.00 

	合计
	总计
	224958.00 
	166958.00 
	58000.00 


单位：平方米
4.咨询对象宗地可正常利用、不存在影响开发建设的情况，不存在任何形式销售限制。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受让方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3月19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价格约为5.5亿元（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询价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5.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次咨询设定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委托人提供的《商务金融地块指标及售价情况》为依据，并以其可按设定的规划条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假设前提。
6.本次咨询未进行现场查勘，咨询对象宗地现状、权属情况及拟开发产品类型等均以委托人介绍及其提供的《商务金融地块指标及售价情况》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上述情况与实际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PAGE  
1

[image: image1.jpg][image: image2.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